台儿庄区2023年1-12月份财政收支情况及财政收支增减变化原因分析
一、1-12月份财政收支情况
（一）收入情况。1-12月份，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0246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0.2%，较上年同期增收9375万元，增长9.3%。
分结构完成情况：税收收入完成6874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0.4%，较上年同期增收2682万元，增长4.1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2.4%；非税收入完成41501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0%，较上年同期增收6693万元，增长19.2%。
分级次完成情况：区级收入完成85380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3.1%，较上年同期增收3834万元，增长4.7%；镇级收入完成24866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91.4%，较上年同期增收5541万元，增长28.7%。
分部门完成情况：税务部门完成7636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0.3%，较上年同期减收3182万元，下降4%；财政部门完成33881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0%，较上年同期增收12557万元，增长58.9%。
（二）支出情况。1-12月份，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78322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5.3%，较上年同期增支51331万元，增长22.6%。其中，民生支出完成211821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.1%。主要支出项目中：
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790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98.6%，增长16.6%；
教育支出5867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2.5%，增长4.4%；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883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4.3%，增长26.4%；
卫生健康支出16828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2.5%，下降15%；
城乡社区支出679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00.4%，下降29.7%；
农林水支出30564万元，占调整预算的144.8%，增长21.2%。
二、1-12月份财政收支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强化部门统筹，夯实财力基础。2023年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0246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收9375万元，增长9.3%，排名居全市第二位，超额完成增幅7%的年初目标。从收入结构来看，税收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，收入增长主要靠非税收入拉动，主要通过特许经营权项目、闲置资产盘活等，拓宽非税收入增收入渠道。全年争取新增专项债券80900万元，扩充了资金保障实力，更好的支持了全区重点项目建设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68653万元，占年初预算的105.8%，调入一般公共预算36924万元，较好的弥补了一般公共预算财力短缺。
（二）优化支出结构，民生保障有力。紧盯群众关切的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重点民生领域，优先保障、早拨快支，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。教育支出只增不减，持续扩大教育资源供给，全力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服务水平，大力支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落实等具体工作。全区民生支出完成211821万元，增长14.6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.1%。
（三）紧绷安全之弦，严守风险底线。一方面加强“三保”资金保障，兜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。确保“三保”保障全覆盖、零缺口，2023年我区“三保”支出166692万元，确保了各项基本民生政策得到有效落实、人员工资足额发放、机构正常运转。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债务管理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。如期还本付息78908万元，严格落实落细隐性债务管理机制，坚决防止一边化债一边新增，通过压减一般性公共支出、盘活存量资产和国有资产，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偿还债务化解存量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抓收入控支出，为高质量发展添力赋能。加强财税协同，聚焦重点领域、项目，及时准确研判分析收入形势，确保依法征收、应收尽收。建立节约型财政保障机制，坚持过紧日子思想，强化预算刚性约束，削减低效、无效项目资金预算安排，不断优化重点民生项目推进机制，提升服务保障水平，确保将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成果尽快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，努力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益，高效服务保障我区经济发展。
（二）涵养优质税源，夯实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础。落实积极财政政策，力促经济恢复向好，持续贯彻好减税降费退税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，降低经营主体税费负担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聚焦重点支持领域，精准谋划申报政府债券项目，争取更多政府债券资金额度，为重点项目保驾护航。配套好产业扶持惠企政策，创优营商环境，助推锂电首位产业乘势而上，传统产业加快转型，大力推进数智转型、绿色发展，夯实打赢“工业突围”战根基，做大做强全区综合财政收入实力。
（三）强管理促改革，为财政管理注入新活力。坚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，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。严格预算编制源头管理，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，推动预算管理质效并提。加大预算绩效管理力度，构建融合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评估、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、结果应用为一体的预算绩效闭环管理体系。加力发挥财会监督职能，规范财政收支管理，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。规范和强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，严格执行资产管理条例，加快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各类国有资产盘活利用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
